上海财经大学档案复印利用申请表
	申请利用部门/归档部门填写
	申请部门
	
	申请时间
	

	
	经办人
	
	工号
	
	联系方式
	

	
	申请复印
档案内容
	（可附清单）

	
	用    途
	 

	
	利用承诺
	1.我部门申请利用的上述档案仅用于用途栏填写的工作需要。

2.我部门保证复印档案的安全性，愿意承担复印档案在使用过程中的保管和保密责任。

3.我部门已阅知《上海财经大学档案复印利用规定（试行）》条款，愿意遵守相关规定。
申请部门盖章：

	
	申请部门
领导意见
	□ 同意  □ 不同意

签名：

                                         年    月    日

	
	归档部门
领导意见
	□ 同意  □ 不同意
签名：                          归档部门盖章：
    年    月    日
（适用于跨部门利用）

	档案馆（校史馆）/博物馆填写
	管理部
意见
	    □ 同意  □ 不同意
                                          经办人签名：

                                          年    月    日

	
	部门领导
意见
	□ 同意  □ 不同意
签名：

年    月    日


  2024年3月制
上海财经大学档案复印利用规定（试行）
为保障学校档案安全，防止档案被多途径复制泄密，特对档案复印利用规定如下：
第一条 校内单位确因工作需要需复印馆藏档案，须履行相关申请和审批程序，复印其他部门归档的档案，原则上须经归档部门领导审批同意。

第二条 档案利用应遵循“一事一申请”原则，即一次申请利用的档案仅用于申请时载明的用途。如需用于其他用途必须重新申请。

第三条 利用部门应保证申请复印档案的安全性，承担复印档案在使用过程中的保管和保密责任。

第四条 申请复印涉及个人信息的档案，利用部门原则上应先征得当事人授权同意。
第五条 申请复印死亡干部人事档案、涉密档案需遵守相关制度规定。

第六条 利用部门应按要求如实、完整、准确地填写《上海财经大学档案复印利用申请表》，填写利用档案清单（可附件形式），注明用途，履行利用承诺，经部门领导同意、签字，部门盖章后提交档案馆（校史馆）/博物馆审核。
第七条 档案馆（校史馆）/博物馆管理部根据申请部门的实际利用需求，给出利用初审意见。如有必要，对申请利用的档案资源进行说明并交馆领导复审。档案馆（校史馆）/博物馆馆领导对利用申请给出复审意见，如同意，予以利用。
第八条 档案馆（校史馆）/博物馆）提供档案复印件，加盖档案证明章，并做好利用内容登记和统计。

第九条 利用接待人员在提供利用时应明确告知申请经办人档案复印利用的规定和要求，并将申请表、提供利用的档案复印件等内容登记备份，以备核查。

第十条 利用部门原则上不得对复印的档案进行扫描、拍照、复制等，不得随意修改档案内容，不得在网络上进行传输或传播。利用完毕的档案复印件原则上要求通过保密渠道销毁，或交还档案馆（校史馆）/博物馆保管和处理。

第十一条 通过报纸、期刊、图书、音像制品、电子出版、计算机信息网络、公开场合宣读或播放、展览或陈列、公开出售、散发或张贴等形式首次向社会公开档案的全部或部分原文，需征得档案馆（校史馆）/博物馆同意。

第十二条 对于利用数量大、利用类型复杂的申请，利用部门应预留足够的办理时间，档案馆（校史馆）/博物馆一般在收到利用申请七个工作日内办结。
第十三条 本规定由档案馆（校史馆）/博物馆负责解释，并自发布之日起实行。
档案馆（校史馆）/博物馆
二○二四年三月一日
